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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30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公司办公楼中区礼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30日

至2020年6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转融通业务、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公司2019年度报告》 √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聘任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的议案1、3-8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9年度）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2已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2019年度）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于2020年

4月28日刊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

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004 白云机场 2020/6/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

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文件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加盖公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FAX：020-36063416）办理登记。

（4）登记时间：2020年6月24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7:00。

（5）登记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股份公司本部办公楼222室。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小姐、廖先生

电话：020-36067153、020-36063595

传真：020-36063416

联系地址：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股份公司本部办公楼222室

邮政编码：510470

2、会议费用情况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委托代理人的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2019年度）董事会记录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公司2019年度报告》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聘任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聘任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20-032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就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亿晶光电” ）提起的诉讼事项，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到多名投资者对公司提起的合

计1,271起民事诉讼案件材料（不包含3起因原告未按规定缴纳案件受理费，被法院按原告

撤回起诉处理的案件），诉讼金额累计人民币130,881,424.51元（该金额为原诉讼请求金

额，未考虑部分案件变更诉讼请求金额或撤诉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5日、2018年10月9日、2018年10月27日、2018年11月8日、2018年

12月6日、2019年2月2日、2019年3月28日、2019年5月10日、2019年6月21日、2019年6月26

日、2019年7月23日、2019年10月25日、2019年11月28日及2020年1月9日披露了前期1,

163起诉讼案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4、《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1、2018-052、

2018-055、2018-059、2019-008、2019-015、2019-027、2019-039、2019-040、

2019-046、2019-057、2019-062、2020-001）。 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6月9日期间，公

司新增收到108起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诉讼请求金额共计人民币10,053,109.66

元。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自2020年1月9日公司披露与1,004名投资者的代理律师或本人签署《和解协议》起，

至2020年6月9日，公司（甲方）新增与11名投资者（乙方）的代理律师签署《调解协议》，

根据相关协议，经各方确认：

1、就乙方起诉的民事赔偿案件，双方同意经调解或撤诉结案，并由人民法院出具《民

事调解书》。

2、诉讼费由双方各担50%。

3、甲方向乙方支付总计人民币1,802,656.38元（含诉讼费）；乙方自行领取或授权其

代理律师代为领取全部款项。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与1015名投资者的代理律师或本人签署《和解协议》或《调解协

议》，其中1,008起已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其余256起案件中，97起已撤

诉，11起法院已出具一审判决，均驳回原告诉讼请求，148起案件（诉讼金额合计人民币16,

855,988.32元，以原诉讼请求金额为标准统计）尚未开庭审理。

三、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就自2019年4月19日至2020年3月27日收到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公司已在

2019年年度报告中计提相应的预计负债， 且该预计负债金额已涵盖2020年1月9日至2020

年6月9日新增签署《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11起案件。 因此，本公告披露的11起新增

和解案件对公司2020年度的利润无影响。 由于剩余案件仍处于审理状态，未产生生效法律

文书，故目前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影响金额暂无法预计。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发

布的信息以在上述网站或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10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20-050

转债简称：北方转债 转债代码：

12701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通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于

2020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2020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公告》（2020-043）。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6月9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9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9日9:15至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北京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大厦）。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万程。

6、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2人，共计持有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71,907,81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3259%，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

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

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9,277,3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0.9841%。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7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630,46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41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以外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数41,772,3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28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审议《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471,577,37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0%；反对330,4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41,441,8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89%；反对330,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9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刘海涛、 李敏娜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

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079

证券简称：人福医药 编号：临

2020-063

号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医药” 或“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0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10:00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时间为2020年6

月4日（星期四）。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到董事九名。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杰

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

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湖

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竹溪人福” ）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江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7,8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8,000万元 8,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新疆维药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7,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5个月 替换过往5,000万元 3,000.00

竹溪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 95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70,750.00

因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人福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

比例提供担保，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为关联担保。 鉴于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

人福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综合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李杰先生、邓霞飞先生回避了对本议

案的表决，其余7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议案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博瑞” ）、人

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州” ）、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宜

昌” ）、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咸宁” ）、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人福四川”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广州贝龙环保热

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

生” ）、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利” ）等10家公司向银行申请办理

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人福四川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金利向银行申请办理

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

医药

人福湖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6,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22,000万 22,000.00

人福康博瑞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荆州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替换过往2,500万 2,500.00

人福宜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2,500万 2,500.00

人福咸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四川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000万 4,000.00

武汉人福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广州贝龙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 3,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天津中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2年 提供过往1,400万 1,4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四川金利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3,500万 13,500.00

四川

人福

四川金利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 3年 替换过往10,000万 9,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3,400.00

鉴于上述公司各项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中，具备债务偿还能力，公司同意为其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披露之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有关内容。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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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昌人福” ）；新疆维吾尔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维药” ）；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竹溪人福” ）。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江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7,8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8,000万元 8,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新疆维药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7,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5个月 替换过往5,000万元 3,000.00

竹溪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 95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70,75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宜昌人福提供担

保的担保余额为98,000万元，为新疆维药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24,000万元，为竹溪人福

提供担保的担保余额为4,700万元，以上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

议案》，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

溪人福向银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宜昌人福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2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江北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7,800.00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8,000万元 8,000.00

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0

新疆维药

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7,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15个月 替换过往5,000万元 3,000.00

竹溪人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 1年 替换过往1,500万元 95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70,75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宜昌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19号

3、法定代表人：李杰

4、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以《药品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有效期为准）；医疗

器械的生产、销售（以《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核定的范围为准）；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和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医药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药品、食品检测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代理进出口；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523,306.08万元，净资产352,

002.62万元，负债总额171,303.4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96,7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54,718.32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400,551.50万元，净利润110,026.87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宜昌人福资产总额608,827.13万元，净资产383,787.03万元，负

债总额225,040.1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1,7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8,818.32万

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107,214.13万元，净利润31,776.48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宜昌人福67%的股权、国药集团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宜昌人福2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李杰持有宜昌人福6.2%的股权、公司副

总裁徐华斌持有宜昌人福1.5%的股权；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因持有公司重要子公司

宜昌人福10%以上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股东李杰、徐华斌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其他股东非

公司关联人。

（二）新疆维药

1、被担保人名称：新疆维吾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沈阳街2号

3、法定代表人：尹强

4、经营范围：颗粒剂、糖浆剂、酊剂、硬胶囊剂、片剂煎膏剂、搽剂、煎膏剂、茶剂、口服

液、洗剂的生产；货物与技术进出口；经纪代理服务。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新疆维药资产总额52,968.15万元， 净资产32,

645.61万元，负债总额20,322.5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

900.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53,235.96万元，净利润6,071.50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新疆维药资产总额64,007.98万元，净资产34,904.19万元，负债

总额29,103.79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5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7,648.05万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18,453.09万元，净利润2,258.58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如下图所示，公司持有新疆维药73.25%的股权、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维吾尔医医院持有新疆维药26.75%的股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医医院因持有公

司重要子公司新疆维药10%以上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竹溪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竹溪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周建生

4、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原料药（黄体酮、去氢表雄酮、醋酸去氢表雄酮、表雄酮、睾

酮）；药品的研究与开发，医药中间体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植物提取物的生产及

销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5,166.78万元， 净资产20,

058.44万元， 负债总额5,108.3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5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4,

236.26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5,651.35万元，净利润759.08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竹溪人福资产总额27,767.38万元，净资产20,262.09万元，负债

总额7,505.2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663.48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3,426.23万元，净利润203.6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竹溪人福为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董事兼总

裁邓霞飞持有其9.46%的股权）控股子公司，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根据投资者合作协议的

远期回购约定，湖北人福华驰医药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竹溪人福100%权益。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整（￥24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2、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江北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柒仟捌佰万元整（￥78,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3、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捌仟万元整（￥8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同意为宜昌人福向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壹亿元整（￥10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司同意为新疆维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柒仟万元整（￥7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同意为新疆维药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 期限15个月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8、 公司同意为竹溪人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溪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玖佰伍拾万元整（￥9,5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人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护公司利益，上

述公司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

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

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

行担保责任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关联担保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因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人福的其他股东包括公司关联人并且其他股东未按投资

比例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事宜构成关联担保。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人福向银

行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本次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宜昌人福、新疆维药、竹溪人福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

并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

其自身的融资能力，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2005]120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通过

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

额度）为716,19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70.55%；其

中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714,19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1,015,182.20万元的70.35%，其余为向河南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原持有其100%股

权，现已出售该股权）提供的担保2,000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为河南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持续至到期日终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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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 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湖北” ）；

2、 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康博瑞” ）；

3、 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荆州” ）；

4、 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宜昌” ）；

5、 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咸宁” ）；

6、 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福四川” ）；

7、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汉人福” ）；

8、 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贝龙” ）；

9、 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生” ）；

10、 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金利” ）。

●在授权范围内，本次实施的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包含尚未使用

的额度）：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本次担保金

额(万元)

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万元)

人福

医药

人福湖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6,000.00

225,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2,000万

22,000.00

人福康博瑞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8,000.00

人福荆州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替换过往

2,500万

2,500.00 8,700.00

人福宜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万

2,500.00 8,500.00

人福咸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1,500.00

人福四川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4,000万

4,000.00 50,000.00

武汉人福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12,000.00

广州贝龙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3,000万

3,000.00

17,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

区南沙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天津中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2年

提供过往

1,400万

1,400.00

3,4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四川金利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13,500万

13,500.00 21,500.00

四川

人福

四川金利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

路支行

3年

替换过往

10,000万

9,000.00 10,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3,400.00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为上述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均包含尚未使用的额度。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实施为人福湖北等10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办

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人福四川为控股子公司四川金利向银行申请办

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授信银行

担保

期限

备注

担保金额

(万元)

人福

医药

人福湖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行 1年 新增授信 26,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1年 替换过往22,000万 22,000.00

人福康博瑞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荆州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 2年 替换过往2,500万 2,500.00

人福宜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1年

替换过往

2,500万

2,500.00

人福咸宁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000.00

人福四川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4,000万 4,000.00

武汉人福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5,000.00

广州贝龙

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年 替换过往3,000万 3,000.0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 1年 新增授信 1,500.00

天津中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 2年 提供过往1,400万 1,4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年 新增授信 1,000.00

四川金利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1年 替换过往13,500万 13,500.00

四川

人福

四川金利 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行 3年 替换过往10,000万 9,000.00

上述担保额合计 93,4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 人福湖北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昌区和平大道219号白云边大厦17、18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一类、二类）、体外诊断试剂、医疗用毒

性药品（中药、西药）、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Ⅱ、Ⅲ类

批发、租赁；建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净化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施工；预包装食

品、保健食品批发；医疗器械I类批发（或零售）、租赁；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

设备、消毒用品、化妆品、初级农产品批零兼营；网络管理系统技术服务；普通货物运输；普

通货运代理；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

货物和技术除外）；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医药仓储设备验证服务；医疗器

械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安装、维修；机电设备、管道及配件批零兼

营、安装；会议服务；商务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特殊食品批零兼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人福湖北资产总额697,398.70万元，净资产199,

381.79万元，负债总额498,016.9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7,791.0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421,990.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635,074.81万元，净利润14,470.11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湖北资产总额818,214.03万元，净资产202,541.69万元，负

债总额615,672.3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29,213.37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539,645.48万

元，2020年1-3月营业收入129,568.77万元，净利润3,159.90万元。

6、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83.52%的股

权，根据增资协议的远期回购约定，公司持有其100%权益。

（二） 人福康博瑞

1、被担保人名称：湖北人福康博瑞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江汉经济开发区发展二路3号俊隆科技园A栋第6层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品）批发；医疗器械Ⅲ类批发；食品销售；医疗

器械I、II类的批发；消毒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的批发兼零售；医药技术开发、推广、咨询、

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医疗器械I、Ⅱ、Ⅲ类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租赁、

安装及维修。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人福康博瑞资产总额38,909.67万元，净资产4,

843.80万元，负债总额34,065.8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4,

065.87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33,907.77万元，净利润339.17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康博瑞资产总额35,940.67万元，净资产4,685.54万元，负债

总额31,255.1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1,255.13万元，2020

年1-3月营业收入3,011.86万元，净利润-158.26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1%的股权。

（三） 人福荆州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荆州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荆州市荆州区郢都路118号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药原料药、抗生素制剂、抗生素原料

药、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含冷藏冷冻药

品）、第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人福荆州资产总额30,985.01万元， 净资产4,

405.73万元，负债总额26,579.2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

579.29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22,434.05万元，净利润653.56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荆州资产总额32,196.93万元，净资产4,678.25万元，负债总

额27,518.6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6,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7,518.68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4,879.16万元，净利润272.52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55%的股权。

（四） 人福宜昌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宜昌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宜昌市伍家岗区沿江大道182号（首信财富中心1201）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销售；消毒药剂、一次性使用卫生

用品、玻璃器皿、健身器材、百货、五金、家用电器、针纺织品、服装、办公用品、护栏、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农产品收购（不含粮食、生鲜乳、烟叶）、销售：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不含工商登记前置许可项目）、自动化控制设备、金属材料、电子产品、计算机销售及技术

咨询服务；健康咨询（不含诊疗服务）；仓储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

保险、金融及民间借贷管理咨询）；会议服务；装卸搬运服务（不含港埠作业）；房屋、柜台租

赁服务；消毒供应服务；清洁服务（不含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清扫及清运处理服务）；绿化养

护管理、污水处理、医疗及药物废弃物治理服务；再生资源回收（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

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干洗服务；看护病人服务；餐饮服务；建筑劳务服务

（不含涉外劳务）；物业管理。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人福宜昌资产总额29,674.49万元， 净资产3,

370.44万元，负债总额26,304.0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6,

304.05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25,548.06万元，净利润511.66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宜昌资产总额33,143.77万元，净资产3,474.70万元，负债总

额29,669.08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669.08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5,097.17万元，净利润104.26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80%的股权。

（五） 人福咸宁

1、被担保人名称：人福医药咸宁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咸宁市咸安区太乙大道1号肖桥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副楼

3、法定代表人：张红杰

4、经营范围：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

素制剂、生化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生物制品（含冷藏冷冻药品）、医疗器械III类

批发;卫生消毒用品、消毒液、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家居护

理用品、洗涤用品、农副产品、保健食品、百货（不含音像制品）、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劳保

用品、办公用品、计生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化学试剂、实验室器材、包装材料、I类、II类医

疗器械、科教仪器、实验室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电子产品、办公家具、机械设备及

耗材的批发兼零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服务；医疗器械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人福咸宁资产总额12,454.80万元， 净资产2,

398.42万元，负债总额10,056.3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056.39万

元，2019年营业收入28,588.95万元，净利润693.25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咸宁资产总额14,311.99万元，净资产2,574.72万元，负债总

额11,737.2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737.26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4,723.80万元，净利润176.31万元。

6、与上市公司的关系：人福湖北持有其85%的股权。

（六） 人福四川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人福医药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成都市高新区九兴大道14号5栋1单元902、903号

3、法定代表人：田萍

4、经营范围：医药科技的技术咨询、转让、租赁；医药项目投资；销售：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不含预防性生物制品）、化学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制剂、中药材、中药饮

片、医疗器械Ⅰ类、Ⅱ类、Ⅲ类；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医用包装材料、医用辅料、保洁用

品、保健用品（不含性保健品）、塑料制品、办公用品、纸制品、家用电器、洗涤用品、化妆品、

消毒用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货物进出口；货物运输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仓储服

务；设备租赁；社会经济咨询；企业管理服务；会务服务；电子设备及机械设备；实验设备及

材料；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橡胶制品；化工原料；第二类精神药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225,073.90万元，净资产37,

015.45万元，负债总额188,058.4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3,370.6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88,058.44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306,678.77万元，净利润9,140.24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人福四川资产总额235,732.98万元，净资产38,001.50万元，负债

总额197,731.4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2,484.59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97,731.47万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60,159.64万元，净利润986.05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

（七） 武汉人福

1、被担保人名称：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生物园路8号

3、法定代表人：唐维

4、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的开发、研制、技术服务；加工服务及货物进出口；冻干粉针剂、

小容量注射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含激素类）、混悬剂、片剂、软膏剂、栓剂、口服溶液剂、原

料药（尿激酶）的生产及批发兼零售；医药科技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设备租

赁；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租赁；物业服务；会议会展服务；为科技企业提供孵化管理服务。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武汉人福资产总额66,131.45万元， 净资产54,

407.27万元， 负债总额11,724.18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0,

824.17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59,076.85万元，净利润8,073.57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武汉人福资产总额70,647.62万元，净资产55,203.19万元，负债

总额15,444.4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5,569.15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4,572.98万元，2020

年1-3月营业收入8,556.12万元，净利润795.92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98.33%的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67%的股权。

（八） 广州贝龙

1、被担保人名称：广州贝龙环保热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禾丰路63号

3、法定代表人：孙健

4、经营范围：通用设备制造业。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广州贝龙资产总额49,351.32万元， 净资产15,

030.02万元，负债总额34,321.3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2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9,

136.3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8,238.51万元，净利润970.43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广州贝龙资产总额48,277.55万元，净资产14,236.38万元，负债

总额34,041.1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0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28,860.17万元，

2020年1-3月营业收入3,036.08万元，净利润-793.6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公司持有其73.66%的股权。

（九） 天津中生

1、被担保人名称：天津中生乳胶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十四道223号

3、法定代表人：贾云昆

4、经营范围：医用乳胶制品、日用橡胶制品制造；橡胶、乳胶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器设备试验、能量测试、为企业及家庭提供劳务服务；电器设备

修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物运输。

5、财务状况：截至2019年12月31日，天津中生资产总额5,991.38万元，净资产1,868.72

万元，负债总额4,122.6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122.67万

元，2019年营业收入13,745.00万元，净利润-803.31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天津中生资产总额6,657.03万元，净资产1,607.17万元，负债总

额5,049.86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3,000.0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5,049.86万元，2020年

1-3月营业收入2,092.67万元，净利润-261.54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见下图

（十） 四川金利

1、被担保人名称：四川金利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成都市金牛区古柏社区古靖路18号

3、法定代表人：鄢红

4、经营范围：批发药品；销售：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普通货运；增值电信业务；商品批

发与零售；商务服务业；仓储业(不含危险品)；装卸。

5、 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四川金利资产总额96,691.69万元， 净资产9,

659.56万元，负债总额87,032.1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5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7,

032.14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60,947.87万元，净利润2,147.19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四川金利资产总额103,851.80万元，净资产9,760.52万元，负债

总额94,091.29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8,6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4,091.29万元，2020

年1-3月营业收入28,462.78万元，净利润100.96万元。

6、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人福四川持有其51%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同意为人福湖北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鲁巷支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贰亿陆仟万元整（￥26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2、 公司同意为人福湖北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22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公司同意为人福康博瑞向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

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公司同意为人福荆州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期限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 公司同意为人福宜昌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 公司同意为人福咸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

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 公司同意为人福四川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肆仟万元整（￥4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8、 公司同意为武汉人福向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谷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9、 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

为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 公司同意为广州贝龙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申

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 公司同意为天津中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河北支行申请办理的最

高额度为人民币壹仟肆佰万元整（￥14,000,000.00）、期限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2、 公司同意为天津中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

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期限2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 公司同意为四川金利向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申请办理的最高

额度为人民币壹亿叁仟伍佰万元整（￥135,000,000.00）、期限1年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4、 公司同意人福四川为四川金利向攀枝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华路支

行申请办理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玖仟万元整（￥90,000,000.00）、期限3年的综合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方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保护公司利益，上述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反

担保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 保证范围包括：公司因本次担保事项向债权人偿还或支付

的本金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以及公司因履行担保责任而发生

的全部费用。

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相关事宜。

四、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m）上刊登的公告。

在上述议案授权范围内，公司于2020年6月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实施为人福湖北等10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

申请办理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人福四川为四川金利向银行申请办理的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业务正在正常进行并且控股子

公司与公司签订了反担保协议，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

高其自身的融资能力，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发 [2005]120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规定相违背的事件发生；该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审议

通过后执行，上市公司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

额度）为716,19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015,182.20万元的70.55%；其

中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714,194.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1,015,182.20万元的70.35%，其余为向河南人福医药有限公司（公司原持有其100%股

权，现已出售该股权）提供的担保2,000万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

保，为河南人福医药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将持续至到期日终止。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


